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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决好承包地调整问题是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的关键。对四个

延包试点村组的调查发现，各组的延包方案都内含调地选项，土地调整采用确权确亩不确地、利用机

动地调整、以减地实现增地的方式进行。二轮延包下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呈现以下逻辑: 将调整承

包地作为满足农民诉求的优选方案，采取“不做大调整，适度小调整”的方式兼顾政府要求和农民利

益，土地调整的基本原则是集体成员共享和按人平均分配。建议在保持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变的

基础上，对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是否存在除“土地”以外的办法解决

人地矛盾、土地调整会对农业经营规模造成何种影响等三个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分层分类

试点、扩大试点范围的方式，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二轮延包中的承包地调整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的有效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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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经营成为我国农地制度的

基石。农地集体所有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承包经营从实施至今有两个

关键问题始终相伴: 一是承包期如何设; 二是承包地能否调。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承包关系的

稳定和土地在集体成员中的分配。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

为 15 年;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 30 年不变; 2008 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决定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承包期的设置问题基本清晰。但与此同时，静态稳定的承

包期和动态变化的人口数量与结构之间产生了矛盾。一方面，错过第二轮土地发包的新增人口

在承包期内较难分得土地。据统计，2000—2019 年错过第二轮土地发包( 全国从 1993 年开始

到 1999 年结束) 的农村新出生人口约有 1．67 亿人，此外还有部分跨村流动的嫁入媳、入赘婿等

群体也未能享有承包地［1］。另一方面，部分农户家庭在承包期内因户籍变动或人口死亡存在人

口结构变化，但这部分人口仍享有原有分配的承包地。据测算，1999—2019 年人地不匹配的累

计人数达 2．09 亿人［2］。这种人地矛盾导致承包地调整成为一个“隐性难题”。尽管中央出台的

政策法规对承包地调整趋于严控，但农民对承包地调整的态度和政策要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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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3－6］，承包地调整仍在趋紧的政策空间下隐性发生①。由于农民在承包期满时的土地调整诉

求强于承包期内，随着二轮延包的临近，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期待将会变得更加强烈［7－8］，解决好

承包地调整问题将成为做好二轮延包工作的重中之重。
学界对承包地调整进行了广泛讨论，并从不同的逻辑出发，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 从经济逻

辑看，稳定的产权关系被认为是产生效率的根本［9］，频繁的土地调整带来的产权不稳定会影响

农地长期投资［10－11］、降低农地生产效率［12－13］，与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相背

离②; 从法律逻辑看，承包地调整要解决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公平享

有问题，本质上是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物权实现问题［15］，不允许土地调整不符合《农村土地承

包法》确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承包土地的基本原则［16］; 从政治逻辑看，依靠经营权来调

节农村社会公平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难以彻底解决长期累积的人地矛盾［17］，土地调整

反而为村集体与村民打交道提供了一个机制性的渠道［18］，对村庄治理的意义重大［19］，能够有

效提高村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20－21］。以上讨论无不表明承包地调整问题的复杂性，

但在二轮承包期的到期日不断临近甚至部分地区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应对

承包地调整问题的有效方案，以降低延包成本、提高延包效率③。
为了做好延包工作，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上百个村民小组进行试点，

部分试点村组已初步形成具体的延包方案，内容涉及针对土地调整问题的应对策略。作为集体

土地的所有者，各村民小组( 原生产队) 是土地延包的最基本单元，在延包方案的形成和实际操

作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村民小组如何处理承包地调整问题直接关系到延包的预期目标能

否顺利实现，更事关村庄稳定。本文将通过分析二轮延包试点村组的延包方案，探究村民小组

如何以适当的土地调整在中央政策要求和村民诉求之间求得平衡，以期为解决二轮延包下潜在

的土地调整问题提供思路。

一、第二轮承包期内土地调整的政策格局和调整事实

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来自农民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改革驱

动力共同发挥作用［22］，具有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相互交织的特征［23－24］。尽管自

承包制确立以来，不少农民对土地调整一直保持着热切的期待［25］，但村民小组层面能够在这个

问题上做多少文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的政策要求。第二轮承包期内，我国承包地调整的

政策格局已基本形成，部分村民小组则在政策约束下采取了不同方式处理组内的承包地调整

问题。
( 一) 第二轮承包期内土地调整的政策格局

1．第一轮承包期: 土地调整政策初设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明确了土地承包的第一个期限，而且首次对土地调整作出政策规

定，提出“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

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这一政策仍属于原则性指导，村集体在农地是否调整、如何调整

等问题上拥有决策权。此后，1987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1990 年

12 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1991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及 1991 年十三届八中全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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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不同于市场逻辑下的市场分配，承包地调整属于非市场分配或行政分配。

但亦有研究发现，土地调整所指向的地权稳定性对产量的影响并不显著［14］。
我国各地二轮承包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从 2023 年开始，二轮承包就开始大批到期，延包的高峰期将集中在 2026 年

到 2028 年。根据全国农村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国将有 3000 多万农户二轮承包合同到期，部分省份

承包合同将于 2024 年前后集中到期。



过的《关于进 一 步 加 强 农 业 和 农 村 工 作 的 决 定》等 都 延 续 了 1984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的 政 策 思

路［26］。以“大稳定为主、小调整为辅”的思路奠定了后续政策设计的基调。
2．第二轮承包期: 土地调整政策成形并法制化

1993 年中发 11 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

出承包期延长 30 年，农地进入第二轮承包期。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土地调整的政策指向，即

“为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1995 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

通知》也指出，“在延长土地承包期过程中，原土地承包办法基本合理，群众基本满意的，尽量保

持原承包办法不变，直接延长承包期; 因人口增减、耕地被占用等原因造成承包土地严重不均、
群众意见较大的，应经民主议定，作适当调整后再延长承包期。”可见，农地政策已经显现出更强

的限制调整倾向，但在承包期内进行土地调整并没有被禁止，“大调整”也可在满足严格条件下

进行［24］。1997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要求绝

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

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上述文件出台后，基本形成了从赋

予、稳固到明确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的政策框架［27］，“大调整”在政策上不再被允许，只能

够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进行“小调整”。1998 年 的《土 地 管 理 法》从 法 律 上 明 确 了

“小调整”的条件: 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

乡( 镇) 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2002 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

包期内土地调整做出了更严格的约束，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只有因自然灾害

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才可以进行“小调整”，2019 年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依然保

持这一规定，2007 年出台的《物权法》也与《农村土地承包法》保持一致。至此，承包地调整的

政策基本成形并实现了法制化，“‘大调整’不被允许，‘小调整’从严控制”的政策格局已十分

清晰。
( 二) 第二轮承包期内的土地调整事实

从政策上看，中央不断强化对承包地调整的限制，而承包地调整在部分地区仍有发生。过

往调查结果显示 ( 表 1 ) ，在 调 地 村 庄 比 例 上，第 二 轮 承 包 期 内 进 行 过 土 地 调 整 的 村 庄 占 比 为

30% ～ 50%。同时，有相关分析发现，二轮承包期内的调地村庄比例较一轮承包期有所下降。如

从分田到户至 1999 年，被调查村中调整过土地的占比是 79．9% ; 从二轮承包至 2008 年，有过土

地调整的村庄占比为 37．5%［28］，但这依然是一个较高的比例。在平均调地次数上，被调研村庄

中有过调地经历的村庄在二轮承包期内的平均调地次数超过 2 次。这些调整往往以小调整为

主，根据丰雷等［28］的调查，二轮承包期内进行土地调整的村庄平均调地约 2．4 次，其中大调整

0．6 次，小调整 1．8 次。
表 1 二轮承包以来的承包地调整情况

调查地点 样本村 调地村比例( % ) 平均调地次数 资料来源

安徽、福建、广西、贵州、河北等 17 省份 1773 32．8 － 叶剑平等［29］

山东省 94 县 313 46 2．56 杨学成等［30］

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福建 6 省 30 县 119 42．02 2．66 陶然等［5］

安徽、福建、广西、贵州、河北等 17 省份 1656 34．6 2 叶剑平等［31］

安徽、福建、广西、贵州、河北等 17 省份 1616 40．01 － 丰雷等［24］

全国 26 省份 165 31．9 － 仇童伟，罗必良［32］

注: 叶剑平等［31］的平均调地次数为中位数; 丰雷等调查的是 1993 年至 2010 年的农地调整情况; 仇童伟、罗必良调查的

是村庄 2003 年以来的农地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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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二轮承包期内有过土地调整的村庄，会发现调地方式略有差异，包括定期或不

定期的小调整，定期调整与土地互换、股份式调整相结合等不同类型( 表 2 ) 。这些调地方案虽

对公平或效率的侧重不同，但皆可以看到在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上的努力: 部分地区在土地调

整基础上通过土地互换实现地块连片，部分地区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基础上创新出股份式调整模

式。同时，各村庄的调地方案基本是在村民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本村实际情况而形成并开

展实施的［33－34］。
表 2 二轮承包期内部分调地方式总结

调地方式 调查地点 具体方案 资料来源

定期小调整 湖北邢村 各小组农地调整的周 期 大 体 分 为 5 年、7 年 和 10 年，调 整 周 期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可能因故推迟或提前 1 年，但是偏差不

会太大

聂建亮，钟涨宝［35］

不定期小调整 豫西 P 村 在人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间节点再进行适当调整。由村

民反映家庭人口增加情况并申请调地，小组长召开村民小组会

议，经过组内成 员 协 调 后 进 行 微 调。实 施 调 整 时，村 干 部 将 村

中土地按照“优中差”划分为三类，新增人口调整后所得的土地

多为中等地与差等地，优 等 地一般不调整。调整时间及调整户

数视人口迁出、土地撂荒等具体情况而定

焦芳芳等［36］

定 期 调 整 + 土 地

互换

豫西 B 村 将村组的中等地和 差 等 地 进 行“五 年 一 调 整”。通 过 村 民 小 组

调配并与村民协商进行户与户之间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或者土地

互换，大部分农户家庭实现一户一块或一户两块地

焦芳芳等［36］

自 发 调 整 + 土 地

互换

湖北沙洋 第二轮承包后，沙 洋 县 部 分 村 庄 自 发 进 行 土 地 调 整 互 换 活 动。

一类村庄是农民自发自愿进行的“一对一”土地互换耕种，另一

类村庄由村组集体出面组织小组内部统一进行土地互换调整，

实现分散插花地块的相对集中

桂华［20］

定 期 调 整 + 股 份

式调整

豫西 J 村 村干部出面管理全村土地 进 行 连片整合，各小组在秋收后按户

连片再向成员分配整块土地。村民自愿将土地集中流转到合作

社，以社区成员人均土 地 面 积为依据进行分红。每 5 年调整一

次股东，每年 12 月 31 日核定分红人数

焦芳芳等［36］

15 年一大调、3 年

一小调

W 县 Y 镇 X 村 1990 年土地大调整后形成每户一整块土地格局，但随后因为 3

年一小调和兄弟分家等原因，地块再次细碎化。为了使土地连

片整合，X 村将土地分成不同等级，耕作条件不好的土地按 1． 1

～ 1．2 亩置换 1 亩。置换方案由村民共同讨论决定，所有村民完

全同意了才调整。再以抓 阄 的 方式决定每户土地所在的位置，

由农户自由联合形成一个阄，抓阄之后再在内部分配

陈义媛，甘颖［18］

二、二轮延包下土地调整的政策空间和试点村组方案

二轮承包期内不少村庄调整土地的事实，证实了承包地调整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

二轮延包时，各村民小组是否也会像在二轮承包期内一样进行土地调整，依然受制于中央对二

轮延包作出的最新政策要求。
( 一) 二轮延包下土地调整的政策空间

在二轮承包期内，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成为指导后续农地制度

改革的基本遵循。围绕“长久不变”，我国相继进行了农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改革。直至

党的十九大确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中央开始着眼于研究制定延包的具体办

法。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对二轮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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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中的土地调整问题做出了规定: 一是继续明确禁止“大调整”，强调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

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二是继续严格控制“小调整”，只有存在承包地

因自然灾害毁损等特殊情形且群众普遍要求调地的少数村组才具备调地资格，但必须坚持大稳

定、小调整的原则，由农民集体民主协商，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

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 镇) 政府和县级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才可

在个别农户间作适当调整，强调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三是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

地”，因家庭成员全部死亡而导致承包方消亡的，发包方应当依法收回承包地。
不难发现，最新的政策要求基本延续了之前已经形成的政策格局，并没有完全关闭承包地

调整的大门，只是对“小调整”的约束条件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政策层面总体上保留了和过去相

似的空间。同时，与《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样，最新政策并没有对自然灾害毁损外的“特殊情形”
作进一步说明，而对于何为特殊情形，学界存在不同理解［15］。

( 二) 二轮延包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方案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于 2020 年组织 16 个省份 20 个县市的 61 个村组开展了第一批二轮

延包试点，2021 年又批复了 20 个县的 4 个乡镇和 39 个村组开展试点探索，2022 年进一步开展

二轮延包整县试点工作。为进一步了解村民小组如何响应中央提出的二轮延包政策，尤其是如

何对待承包地调整问题，笔者于 2021 年 3 月调查了 4 个开展二轮延包试点工作的村民小组( 后

文分别以 A、B、C、D 命名) 。A、B、C 三个村民小组属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确立的第一批试

点，经过近一年时间，已经在小组内部形成了延包方案，但由于二轮承包期未到，暂未被批准实

施; D 小组属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确立的第二批试点，调研时仍处在延包方案的探索阶段，

目前只是形成了一个意向性思路。4 个村民小组属于我国较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省

份，该省土地二轮承包到期时间点较全国其他地区更早，部分村民小组在 2023 年将迎来二轮承

包到期，因此对尽快形成延包方案有更紧迫的需求; 同时，4 个村民小组均处于平原地区，以种

植水稻和小麦为主，属于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其延包工作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着基础性

作用。4 个村民小组在人地关系、以往的土地调整经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多方面的不同能够

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二轮延包( 尤其是粮食主产区) 面临的共性问题和解决思路，从而有利于形

成系统认识和差异化对策。
1．二轮承包期内 4 个村民小组的人口变化和调地情况

二轮承包期内，各个村民小组的人口都出现净增长( 表 3 ) ，其中 A 小组和 D 小组无地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已超过 20%，无地人口普遍希望能够分得承包地。此外，由于 A 小组实施“减人

不减地”，除在世的 88 人占有承包地，还有已死亡人口 7 人占有承包地，实际承包人口为 95 人。
各个村民小组在二轮承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调地策略，体现为调地次数的差异。B 小组和

D 小组分别于 1995 年和 1993 年实施二轮土地承包，至今未进行过土地调整，但在 2016 年开展

土地确权工作时，确权人口均根据实际情况做了相应调整。
A 小组于 1995 年实施二轮土地承包，小组内部约定土地“十年一调整”，按此约定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4 年进行两次土地调整。2016 年，因土地确权工作，A 小组开展了第三次土地调

整，由于当时组内承包地已全部流转，土地确权面积与地块界限按地块与户的顺序进行指界平

均划分。2018 年，A 小组获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经全体村民代表研究商议，全组土地进行

第四次调整，并被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预留集体机动地。保留不利于种植的 20 亩高岗地作为

集体机动地，该部分不作土地平整并统一流转给古典砖瓦厂取土，流转收益作为组集体收入进

行使用和再分配。其二，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划分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必需的路、沟、渠、堤坝等

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共 8．37 亩。其三，承包到户土地。小组约定将 2014 年整组流转给大户的

185．24 亩土地继续流转( 此面积以 2016 年土地确权面积为基准) ，土地流转租金以 2014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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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人口为基础( 95 人) ，按人均约 1．95 亩分配到户，并约定租金分配根据成员变动情况，每 5
年调整一次。

C 小组也是在 1995 年实施二轮土地承包的，组内约定根据人口变动情况对土地“五年一调

整”，在经历两次调整后自 2007 年开始不再进行组内调整。但 2016 年，C 小组以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为契机，在“大稳定”的基础上开展了第三次土地调整，主要是对 125．42 亩集体机动地进行

相应调整: 一是保留原本预留的集体机动地，共 31．96 亩; 二是将圩外土地收归集体作为集体机

动地，共 93．46 亩①。
表 3 4 个村民小组的基本情况和二轮延包调地决策

人地情况 A 小组 B 小组 C 小组 D 小组

有地人口 88 154 314 187

无地人口 24 11 36 55

无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21% 7% 10% 23%

二轮承包期内土地调整次数 4 0 3 0

二轮延包时是否调整土地 是 是 是 是

数据来源: 笔者调研整理而得。

2． 4 个村民小组延包方案中的土地调整策略

从 4 个村民小组的延包方案看，都有针对无地人口设计的土地调整具体措施，本文将调地

类型分为三类( 表 4 ) 。
表 4 4 个村民小组的承包地调整方案

调地类型 村民小组 具体方案

确权确亩不确地 A 小组 重新确定承包人口，计算得出人均承包面积，并折成相应租金，不确定具体地块

利用机动地调整 C 小组 原有承包关系和承包地块保持不变，从机动地中给新增成员分地，标准是原有成

员的人均承包面积

以减地实现增地 B 小组、D 小组 根据最新确定的承包人口重新计算得出人均承包面积，以此为参照，按照多退少

补的原则，人均承包地多的农户退出多出部分，由人均承包地少的农户承包

( 1 ) 确权确亩不确地。A 小组对 2018 年已确权到户的 185．24 亩承包地，按照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确定办法重新确定承包人口 104 人，采取“确权确亩不确地”的形式继续承包到户，人均

面积 1．78 亩。经过 2016 年的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土地已全部流转，因此 A 小组按照重新确

定的承包人口数量对土地流转租金进行平均分配，有地人口和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在新的承包

期内保持三十年不变。未分配到户的 20 亩集体机动地继续由集体统一经营或流转，所得收入

在进入新的承包期后，专项用于新增人口的利益补偿( 规定补偿不得高于其他成员延包的土地

承包权标准，但实际补偿与已确权成员的流转租金分配基本一致) 、集体公益事业建设、困难成

员救济等，形成了一种“货币化”的土地调整模式。
( 2 ) 利用机动地调整。C 小组首先对 2016 年已确权的土地实行直接延包，顺延至第三轮承

包期止。同时，通过集体机动地的办法保障未来新增成员的权益。对 125．42 亩未确权的集体

机动地，计划于 2025 年二轮承包到期后，按 2007 年所定的人均 1．2 亩的承包土地标准，将部分

集体机动地用于补给净增无承包地人口。由于未确权的 125．42 亩土地目前已全部进行流转，

土地流转合同签订至 2025 年，为减少矛盾，C 小组约定按照“先补田，后受益”的办法对二轮承

包期内的新增无地人口进行补地。具体而言，即先按人均 1．2 亩的标准对新增人口进行土地确

权，待 2025 年所补土地租约到期后再受益。剩余未确权土地由村民小组统一对外流转，收益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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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承包土地人口所有。
( 3 ) 以减地实现增地。B 小组没有机动地，但仍然采取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延包策略解

决无地人口的分地问题。其中，“大稳定”即保证原有土地不打乱重分，“小调整”是根据人口变

动情况，在重新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基础上对个别农户的土地进行适度调整。具体而言，人均

承包地多的农户将多出部分退出，由人均承包地少的农户承包。经过情况摸排，B 小组需要退

地 2 亩以上的农户共 9 户，相对应的得到新承包 2 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共 8 户，共调整耕地 29．52
亩，占全组耕地总面积的 6．3%。B 小组的“减地增地”方案中还涉及对特殊群体的处理。一是

对二轮承包时主动放弃承包地的农户。二轮承包时，部分农户因农业税费负担等原因主动放弃

承包地，但在二轮延包过程中又提出恢复土地承包权的诉求。对此，B 小组约定此部分农户需

要补缴本组在二轮承包期内村民自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费用( 约 4000 元 /亩) ，补缴

后允许其恢复第三轮土地承包的权利，组内有 1 户存在以上情况。二是对独生子女户。男女方

结婚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户或双女户，可在二轮延包分地过程中享受一定比例的

照顾。具体而言，执行计划生育的农户凭“独生子女证”可享受一人份的土地奖励，若该独生女

嫁出本村，仍享受该奖励政策，组内有 7 户存在以上情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B 小组自二轮

承包以来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也没有预留机动地，但为了在新一轮承包期内解决新增人口无

地的问题，避免再出现本次延包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小组内部决定二轮延包后实行“五年一调

整”，以本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办法为基本原则，每五年摸排组内家庭人口变动情况，人均耕地

面积多的农户将土地退出给少地农户承包。D 小组初步形成了和 B 小组相似的方案，即通过收

回整户消亡和整户脱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土地，由小组托管或者发包给本组人地矛盾

特别突出的农户。

三、二轮延包下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逻辑与启示

无论是在第二轮承包期内还是在二轮延包时，各村民小组都需要在中央给定的政策空间和

本村村民的调地诉求之间寻求平衡。村民小组需要考虑政策要求，不能突破政策上的“严格禁

止”; 同时村民小组要充分利用好政策空间，在不触碰政策底线的前提下满足村民的实际需要。
就二轮延包而言，绝大多数村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地矛盾，在迎来“延包”这样一个最佳的矛

盾化解窗口期时，如果村民小组能够尽快在符合政策要求的前提下，以妥善的方式处理好组内

的人地矛盾，对降低二轮延包的执行成本和保证村庄未来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 一) 二轮延包下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逻辑

土地调整在第二轮承包期内就一直存在，本文所调查的 4 个试点村组中，也有两个曾在二

轮承包期内进行过土地调整。这两个村民小组在二轮承包之初形成的规律性调整方案能够兑

现，说明土地调整政策具有一定包容性。二轮延包政策确立后，土地调整的政策空间并没有发

生根本性变化，试点村组的延包方案蕴含着以下逻辑( 图 1 ) 。
1．调整承包地成为满足农民诉求的优选方案

从 4 个试点村组的延包方案看，无论是二轮承包期间具有调地传统，还是从未调过地的村

民小组，都选择在调整承包地的基础上再进行延包。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面临的制

度约束类型和强度也不一样，附着在承包地上的生产、保障、财产等功能在各地农民的感知中差

异很大，既有功能组合上的感知差异，也有功能强弱上的感知不同，这导致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动

机多样。但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面对农民的土地需求，推动集体成员达成调地共识并制定可行

方案成为村民小组优先选择的应对方式。而要想真正实现承包地少调甚至不调，还需要更多的

支撑条件，这些支撑多需农业农村外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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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点村组延包方案中的土地调整逻辑

2．调整承包地的方式是适度“小调整”
尽管试点村组选择调整承包地作为满足农民土地需求的优选方案，但在调整方式上做到了

对多方利益群体的兼顾。首先，面对政府要求，不做“大调整”，不突破中央禁止“大调整”的政

策底线; 其次，面对农民需求，适度“小调整”，满足组内大多数农民的意愿，有的村组还制定了

在二轮延包后实行“五年一调整”的措施。对“小调整”的具体方式而言，不同村民小组在土地

承包关系历史稳定性、机动地有无、农业生产经营现状、农地确权方式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

异，这既会影响土地调整成本，也会催生差异化的土地调整方式。如对于在二轮承包期内通过

自行约定的方式，根据人地关系变动定期开展土地小调整的村组，可以在二轮延包时沿用原有

的承包地调整方式并做适当优化，这类村组内部也比较容易在调整方式上达成一致。对于有机

动地的村组，村集体有更为宽松的调节空间。而在二轮承包期内从未调整过土地且没有机动地

的村组，调整承包地的难度相对较大。
3．调整承包地的原则是集体成员共享

4 个村民小组在形成延包方案前的一项基础工作是确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办法，明确哪些

人可以被认定为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哪些人不再被认定为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此确

认是否具备承包土地资格。户籍是成员认定中最重要的依据，但也存在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

如其中 1 个村民小组设置了 12 种可以被认定为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和 5 种不再被认

定为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已纳入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成为国有企业、国有

控股企业正式编制的人员和部队军官普遍被认为不具有成员资格，由此，反映了承包地在村民

小组内部被认为是“基本保障”的逻辑。承包地调整将以最新确认的集体成员数量为前提，遵

从按人平均分配的基本原则。因此，村民小组进行承包地调整的逻辑表现为，“只要是我们集体

成员中的一个，就有资格获得一份承包地”，这就自然提升了成员认定在二轮延包中的地位。
( 二) 延包试点的启示

试点村组通过土地调整的方式呈现了二轮延包的底层逻辑，但这一逻辑是否与中央的目标

相一致，还需要更多讨论。中央坚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宏大目标，希望通过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来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为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制度基础。
二轮延包作为落实“长久不变”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在“长久不变”的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

核心目标，厘清承包地的生产属性、保障属性和财产属性，以此作为指导二轮延包工作的根本方

针和评估当前试点村组调地方案的参考标准。
如果土地调整与核心目标相悖，相关政策要着眼于如何更好地回应农民的土地需求，同时

指导各村组制定出不进行土地调整且具有可行性的延包方案，并提供充分的支撑条件，以此保

障延包工作顺利开展。如果土地调整不与核心目标冲突，相关政策应该聚焦于如何规范各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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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地方案的形成与实施，以确保程序公平公正、结果科学合理，从而约束不合法的土地调整行

为，避免产生新的矛盾。各个村庄具体如何执行，应该坚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提出的“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即“尊重农民意愿，把选

择权交给农民，依靠农民解决好自己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其

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广大农民智慧和力量，破解改革创新中的难题; 加强示范引导，允许农民

集体在法律政策范围内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自主调节利益关系”。

四、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本研究总结了 4 个二轮延包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策略，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中央设

定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制度框架和承包地“‘大调整’不被允许、‘小调整’从严控制”的

政策格局下，二轮延包试点村组的延包方案都内含调地选项、调地方式因村而异，但都严格落实

了不进行“大调整”的政策要求，在重新确定集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上，适度“小调整”成为试点村

组优先选择的延包方式。
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是二轮延包的底线，这既符合中央的政策要求，也契合最广大农民

群体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在此前提下，各地如何理解“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内涵，将

直接影响二轮延包工作的操作方式。为此，需要进一步对一些重点问题开展讨论并达成相对统

一的认识。一是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应该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我国实施的是以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土地分配与延包都应以户

为单位。但 201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重点阐述了以人为单位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土地承包权利。本文 4 个试点村组都呈现的是以人为单位的土地承包逻辑，即针对未分

配过土地的集体成员进行土地“再分配”。如果从家庭承包角度来看，尽管农户家庭内部可能

存在未分配过土地的人口，但整户消亡或新增家庭的情况较少，土地调整涉及的群体范围也将

大大缩小。然而如此一来，“30 年不变”和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变化导致的人地不匹配现象将持

续存在。二是是否存在除“土地”以外的办法解决人地矛盾。本文 4 个试点村组都是通过土地

调整解决二轮承包期内积攒的人地矛盾，即以土地再分配应对人地不匹配。从以土地为基础的

解决思路出发，有偿的土地转让和土地退出能否成为替代手段? 从土地的财产功能和保障功能

来看，是否能够采取为无地农户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或社会保障补偿等方式缓解人地矛盾? 当

然，这两种方式可能需要较强的外部支撑。三是如果土地调整是适用于大多数地区解决人地矛

盾的办法，是否会对农业经营规模造成不利影响。村民小组内部土地调整的动机源于保障每个

成员的土地承包权利，而调整过程是否内含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的逻辑对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有很大影响。虽然在 4 个试点村组的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土地调整对规模经营的负面影响，

但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更多的案例观察。
为进一步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有效实现形式，以及更加稳慎地开 展 二 轮 延 包 工

作，有必要在正确认识二轮承包以来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二轮承包大规

模到期之前的短暂窗口期，按照“保持稳定、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分类处置”的原则，聚焦重点

问题，加快试点探索，及时总结、提炼承包地的延包经验。一是分层试点，逐级推开。在整村试

点、整乡镇试点基础上，探索完善政策举措，开展好整县试点工作。通过分层试点，全面摸清各

层级各部门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承包地调整问题，找准重点难点，提炼形成解决承包地调整问

题的规范程序和配套政策，明确具体办法。充分研讨和挖掘土地调整以外的人地矛盾解决办

法，摸清通过提高无地农户社会保障水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等办法弥补无地农户土地财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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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条件。二是分类试点，一村一策。坚持因村施策，充分梳理各村的有利条

件，分析各村承包地调整的现实矛盾和主要问题，本着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积极探索

各村应对承包地调整的最佳方案。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各村的差异化条件和试点方案，总结

出一套具有指导价值的分类延包策略。同时，试点要综合考虑人地变化情况和农民的调地诉

求，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赋予村集体一定的自主决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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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Adjustment Under the Second Ｒound of Ｒural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ilot Villages

HU Lingxiao，CAO Danqiu，LIU Yu

Abstrac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djusting contracted land is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work of
extending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s for another 30 years after they expir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our pilot villages of the extension contract，we found that the extension plan of each group
contains the option of land adjustment，and the land adjustment is carried out by the way of determining
the right and determining the acres，but not the land，using the maneuvering land adjustment，and
realizing the increase of land by reducing the land． The logic of land adjustment in the second round of
continuous contract pilot village groups is as follows: the contracted land is adjusted as the preferred
plan to meet the demands of farmers，and the interests of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way of“no big adjustment，moderate small adjustmen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land
adjustment is collective members sharing and equal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people． We suggest that，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stable and permanent contract relations，we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three
key questions，namely，whether the basis for stabilizing contract relations is household or people，
whether there are ways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other than“land”method，
and how land adjustment will affect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We should better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adjusting contracted land in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by
conducting pilot project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pilot projects，and
further identify effective way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land contract relations．
Keywords: Land System; Second Ｒound of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Land Adjustment; Pilot Scheme

451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3 卷


